喀什经济开发区申请保障性住房所需要材料

一、住房困难的城镇低保、低收入家庭，中等偏下收入家庭申请公租房提交的书面材料：
1、保障性住房申请表；
2、家庭成员身份证、户口簿复印件和婚姻说明材料（家庭成员身份证复印件、户口本复印件、结婚证或离婚证）；
3、收入、财产说明材料（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须提供喀什市民政部门认定材料）；
4、申请人及家庭成员（以户口为准）需提供喀什经济开发区（审批局1楼36号）查房证明。
二、新就业无房人员、在城镇稳定就业的外来务工人员申请公租房提交的书面材料：
1、保障性住房申请表；
2、家庭成员身份证、户口簿复印件和婚姻说明材料（家庭成员身份证复印件、户口本复印件、结婚证或离婚证）；
3、就业说明材料（一年及以上的用工合同，申请人所在单位发放的3个月以上的工资流水 1份）； 
4、公司营业执照、法人身份证复印件，以单位名义集体申报时提供委托书及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1份；
5、申请人及家庭成员（以户口为准）需提供喀什经济开发区（审批局1楼36号）查房证明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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